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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治安管理中训诫的规范性思考*

高 一 飞

摘　 要：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规定训诫，将训诫解释为警告的具体表现形式缺乏法律依据。 公安机关在治

安管理中适用训诫，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是法外处罚、超越职权的行为，在司法上应当认定为可撤销的

行政行为。 从依法执法、依法行政的角度看，对于以往以及未来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可以通过四个途

径使其规范化：一是通过立法将训诫直接规定为行政处罚措施；二是在立法将训诫规定为法定治安处罚措施之前，
清理相关解释性文件，防止将训诫扩大解释为警告的表现形式；三是行政机关对已经作出的训诫进行自我纠错；四
是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依法撤销违法训诫。
关键词：训诫；警告；超越职权；行政诉讼；多维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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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春节前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呈现从武

汉向其他地方扩散之势。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 日，武汉市

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对辖区内个别医

生出具了武公（中）字〔２０２００１０３〕号训诫书，提出

“现在依法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

法问题提出警示和训诫。 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

秩序。 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是一种违法行为”①。 这一训诫是不是一种处罚？
有没有法律依据？ 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对此，媒体

和公众有很多议论。 在该训诫书中，公安机关称训

诫的依据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依据该法，公
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有没有训诫权？ 如果没有，如
何使公安机关已经实施的训诫或将来可能实施的训

诫规范化？ 本文从学理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厘清。

一、将训诫解释为警告的表现形式缺乏法律依据

训诫，顾名思义，是对他人的教导和告诫，可以

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道德规劝行为。 法律上的训诫

作为一种执法方式，体现了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

制。 之所以说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以减损人的尊严

和名誉为前提对他人言行进行法律上的评价。
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规定了训诫这一责任形

式。 ２０１８ 年《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３ 条规定：“证人没

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

训诫。”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

施行的《社区矫正法》第 ２８ 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视情节依

法给予训诫、警告”。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３７
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

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 《信访条例》第

４７ 条规定，对违法信访人员，“经劝阻、批评和教育

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 从

法律性质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训诫属于司法

强制措施，《社区矫正法》规定的训诫属于刑罚执行

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训诫属于非刑

罚措施。②学界对《信访条例》中训诫的性质争议较

大，有人认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还有人认为属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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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中的申诫罚。③对于本文开头提及的公安机

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则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

告管理办法》 《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发布方案》 《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都
没有规定训诫这一措施。 前述训诫依据的是《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 ２５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

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但是，该条文并没有规

定训诫的处罚措施。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

管理处罚措施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

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

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可见，训诫并不

是法定的行政处罚措施。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没

有规定训诫的情况下，实践中的治安管理训诫是缺

乏法律依据的，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训诫是不是一种法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

事实行为、行政指导行为呢？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９５ 条规定了多种行政强制措施，其中没有训

诫；这部法律中，没有出现“训诫”一词。 训诫也不

是行政事实行为，更不是行政指导行为。 按照行政

法理，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都没有确定行

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因而并不能引起行政法

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 前述训诫书认定被训诫

人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该训诫书经媒体报道后造成

被训诫人精神上的惩罚，也就是说，该训诫书的出具

和发布事实上产生了对被训诫人予以处罚的效果，
这是讨论该训诫行为性质的前提和基础。 认识到这

个前提和基础，就不会陷入该训诫行为“是不是行

政事实行为”“是不是行政指导行为”这样回避问题

本身的讨论。
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实质上是一种

处罚行为，但《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规定这一处罚

措施。 基于该法规定了警告的处罚措施，可否将训

诫解释为警告的通俗表达呢？ 王学辉教授认为，公
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是有依据的，应当认

定为治安管理处罚中“警告”这一行为的具体表现

形式。 他的理由是：公安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宣传提纲》的通知（公通字

〔２００６〕３ 号）（以下简称《通知》）中有这样的表述，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
款和拘留，相关的法律措施只有没收、训诫等”，
１９９０ 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警告处罚如何适用

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明确提出“警告

是行政主体对某些有轻微违法行为人的一种训

诫”；警告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头警告，二是书面警

告；训诫本质上是一种书面形式的警告，应当认定为

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属于声誉罚或者精神罚。④从该

论证内容来看，王学辉教授的初衷是善意的，目的是

规范国家权力，希望通过确定训诫属于警告而将训

诫视为行政处罚措施名称表述上的瑕疵，这样一来，
针对警告这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直接规定的行政

处罚措施，公民可以直接要求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笔者曾与王学辉教授进行交流，他提出这

一观点旨在防止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否认训诫的行

政行为性质，从而避免公民既受到训诫又无法以被

行政处罚者的身份寻求救济。 遗憾的是，这种折中

的思路未必得到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认可。 笔者

认为，《通知》和《答复》不能成为公安机关有训诫权

的依据，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正确理解《通知》中提到的训诫。 《通

知》称“相关的法律措施只有没收、训诫等”，这超越

了解释立法的权限。 行政机关对立法的解释必须以

既有立法为基础。 《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之前，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实有训诫的规定，即该条

例第 ９ 条：“已满 １４ 岁不满 １８ 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

的，从轻处罚；不满 １４ 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

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

教。”该条文中的训诫不是一种处罚措施，而是在

“免予处罚”的情况下采取的相关措施。 并且，《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 １２ 条规定，“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

１４ 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

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该规定取消了《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第 ９ 条规定的训诫措施，代之以“责令其

监护人严加管教”，即将训诫任务转移给“其监护

人”、包含在“管教”之中。 《通知》妄断《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也不顾《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这一变化，称训诫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措施，是没

有正确理解立法的扩大解释。
其二，要正确理解《答复》的相关内容。 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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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看，警告确实包括训诫，在执行警告的同时可

以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告诫和教导。 不过，告诫和教

导是其他行政处罚措施的附带性措施，具有从属性，
作为一种责任形式予以独立适用是不合适的。 另

外，《答复》中有关内容说明了警告的实质，但并不

能说明可以用训诫代替警告这一法定处罚形式，正
如在刑事诉讼中拘留、逮捕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

措施，实施这类措施时只能分别出具拘留证、逮捕

证，而不能出具一个“剥夺人身自由证”。 类似的例

子还有机场安检搜查，这种搜查是经被搜查人同意

的行政性检查，执行者如果向被检查人出示一个

“搜查证”，就构成超越职权。 行使国家权力的“名
目”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程序公正的意义。 因此，
《答复》无权创制训诫这一处罚形式，从《答复》的语

境来看，其也没有表达可以用训诫的形式执行警告

这一处罚措施的意思。 另外，《答复》发布于 １９９０
年，不能解释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的《治安管理

处罚法》。
其三，从其他行政立法来看，训诫和警告是两种

独立的处罚措施。 根据《信访条例》第 ４７ 条，信访

人违犯本条例第 １８ 条、第 ２０ 条规定的，“有关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

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

告、训诫或者制止”。 其中，警告和训诫并列，表明

在立法语言中，二者具有不同的内容。 笔者认为，警
告的法律效果在于告诉被警告人，如果再次违犯相

关法律规定，将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训诫则属于

尊严罚、精神罚，对他人某一行为作出的训诫决定不

会影响对其将来类似违法行为的处罚。 警告相对于

训诫，是一种更加严厉的处罚，不仅包括训诫的内

容，还包括再犯的可能后果，即再犯将产生类似于刑

法上的累犯的后果。 不管警告和训诫对处理将来行

为是否产生影响，都不影响二者作为独立的行政处

罚措施的性质。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事

实上产生了处罚的效果，在法律上却没有直接依据，
也不能解释成有关法律规定的警告这一处罚措施的

特殊表达形式。

二、治安管理训诫违背“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现代宪法蕴含的一个基

本原则，是由现代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性

质决定的。 在我国，这一重要的宪法原则的完备、明
确的表达，最早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出和倡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这一理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６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行政机关必须

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

权。”⑤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十八

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政

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
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
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牢记职权法定，明
白权力来自哪里、界线划在哪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

为、法无授权不可为。”⑦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

述走在理论界的前面，体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政理念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
我国《宪法》第 ２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

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我国《宪
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具体表现为

国家机关的职权和权限。⑧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我国《宪法》第 ２ 条的通俗、
简约表达。 “法无授权不可为”在行政法上意味着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实施行政处罚既需要存在应

受处罚的行为，也需要采取法律规定的处罚方式。
行政处罚具有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内在特

征，须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执法机关在对待处

罚的种类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得自由裁量，也不能

进行推定性解释，否则，就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就

具体权力而言，法律授权体现为国家机关的权力清

单，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清单。 在权力清单方

面如果不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实际上就

近乎毁掉了制约权力的网笼”⑨。 就行政处罚权力

清单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授权行政机关适

用训诫，执法机关在治安管理中对他人予以训诫在

本质上就是法外处罚，不管其内容多么合理，都应当

因“法无授权”而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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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训诫解释为警告，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
原则衍生的一个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 为规

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各国法律以各种形式确

立了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特定领

域的国家事务应保留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

确定，行政权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形下才可以

发动”⑩。 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在国家法秩序的范

围内，某些事项必须专属立法者规范，绝不可由其他

机构，尤其是行政机构代为规定”。 我国《行政处

罚法》《行政强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处罚

与行政行为的设定都严格遵循《立法法》对不同位

阶立法权限的规范，但实践中有的公安机关对《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无训诫的处罚措施视而不见，
仍然根据该法对他人予以训诫，是无视法律保留原

则的越权行为。

三、治安管理训诫规范化的多维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公安机关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训诫属

法外处罚、超越职权。 训诫在实践中被一些公安机

关适用，而公众和媒体对此颇有微词，鉴于此，笔者

建议通过以下四个途径使这一管理方式规范化。
其一，将训诫直接规定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

如前文所述，训诫可以成为立法上的一种行政处罚

措施，属于申诫罚，可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名誉上的

减损，也可以警示、告诫其他人，是一种有惩罚、预防

效果的处罚措施。 实践中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

用训诫的问题并不在于训诫本身不具备有效性和处

罚功能，而在于训诫的实施缺乏法律依据，违背“行
政处罚法定”原则。如果在立法上将训诫规定为一

种行政处罚措施，训诫就成了治安处罚措施的法定

类型，公安机关再实施这一措施就于法有据。 从

《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来看，警告与训诫在实质内

容和处罚程度上有差别。 考虑到违犯《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行为的复杂性及实践中公安机关对适用训

诫的特别需要，可以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训

诫规定为与警告并列的独立处罚措施。
其二，在将训诫规定为法定治安处罚措施之前

清理相关解释性规范，防止将训诫扩大解释为警告

的表现形式。 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制定行政法规、
规章、行政解释等文件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
不能违背或者超越法律的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实施细则和解释性规范都具有从属性和依附

性，要严格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不能改

变或曲解法条的原意。 在作出行政解释的主体上，
要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

定，有权对法律作出解释的行政主体只能是国务院

及其主管部门，其他机关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内设

单位不能进行解释。 有学者将公安部内设机构交通

管理局的解释性文件作为训诫属于警告的依据，违
背了《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主体的规定。 将训诫

解释为警告的具体表现形式，也违背了解释内容须

合法的要求。 对于此类解释性文件，应当由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依法进行清理并宣布废止，避
免误导执法部门。

其三，行政机关对已经作出的训诫应当自我纠

错。 我国《行政诉讼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主动改正、撤销”等自

我纠错的职责。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符合依法行

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体现我国行政、司法领域有错必

究的务实精神，倡导公众向往实质正义的法治社会，
允许行政机关对于自己做出的某些错误行政行为在

一定规则下进行自我救赎是正当和必要的”。 也

许前述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的目的是回

避采用警告这一正式、规范的处罚措施所需要的相

对复杂的程序，因为法外程序比正当程序简单得多，
但法外程序是粗暴执法的表现，应当尽快纠正。

其四，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应当依法撤销法

外训诫。 有权利必有救济。 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

适用训诫会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训诫不是行政处

罚，却实实在在对他人产生精神上的申诫处罚效果，
对公民的名誉造成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训诫没有法

律依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当然也

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所以审判机关会拒绝受理

相关起诉。 从现有的判例来看，就存在治安管理中

被公安机关训诫者难以得到司法救济的情况。 在

（２０１６）最高法行申 １４３４ 号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９）最

高法行申 ４２３ 号行政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分别

以行政行为对被训诫者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

影响，训诫“不是行政处罚措施，而是现场劝诫措

施”为理由，规避了被训诫者对训诫是否为一种具

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范围的直接诉求。
实际上，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 ７０ 条明确规定：
行政行为超越职权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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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公安机

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一
旦被训诫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该条

规定撤销训诫。 特别要提到的是，该训诫不属于

《行政诉讼法》第 ７０ 条规定的“适用法律、法规错

误”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为

在法律上有依据但在适用法律中有错误，而公安机

关治安管理中训诫的本质是于法无据。 最高人民法

院应当通过指导性判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此种训

诫的法外处罚性质，表明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处罚应

当撤销的立场。 人民法院对错误的裁判进行纠正，
引导和制约行政机关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
是为中国法治文明建设作出司法上的贡献。

四、结语

现实中一些复杂、敏感的案例引起社会热议，也
让我们反思和发现立法与执法中的问题。 此次疫情

中个别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适用训诫是执法不规

范、不严格的表现，审视这一行为，我们会更加认识

到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

“执法”与“严格执法”有重要论述：“执法是把纸面

上的法律变为现实生活中活的法律的关键环节，执
法人员必须忠于法律、捍卫法律，严格执法、敢于担

当。”这指出了执法的要义，也指出了执法人员在

执法时应当具备的素养和态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

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
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

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

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应当通过立法规范、执法检查、司法审查等多种

方法，对超越职权的执法行为进行纠正，同时杜绝类

似情况再次发生。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西南政法大学王学辉教授的指导，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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